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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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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康养基地规划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贵州省森林康养基地规划的总则、一般规定、专项规划、康养人数容量、分期建设规

划、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保障措施、规划文件组成。 

本标准适用于贵州省范围内森林康养基地总体规划的编制和修编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9 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18005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20416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 

GB 5028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 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50853  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 

LB/T 047  旅游休闲示范城市行业标准 

LY/T 2005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康养  Forest healthand wellness 

以森林景观、森林空气环境、森林食材、森林文化等为主要资源和载体，配备相应的养生休闲及医

疗、康体服务设施，开展以森林体验、修身养性、调适人体机能、延缓衰老为目的的森林游憩、度假、

疗养、保健、养老、教育等活动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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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森林康养资源  Resourcesof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森林环境中有益人类健康并对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可以为森林康养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森林景观、生态环境、森林食材等各种要素的总和。 

3.3 

森林康养基地  Base offoresthealthand wellness 

以森林资源及其赋存生态环境为依托，通过建设相关设施，提供多种形式森林康养服务，实现森林

康养各种功能的森林康养综合服务体。 

4 总则 

4.1 规划宗旨 

森林康养基地规划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利用当地的森林康养资源，研究和确定森林康养基地规模和

空间布局，统筹安排基地各分区建设，合理配置各项基础设施，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建设生

态保护、健康养生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示范基地。 

4.2 规划协调 

森林康养基地规划应与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相协调。 

4.3 规划原则 

森林康养基地规划应充分体现“严格保护、科学规划、统筹协调”的发展方针，遵循“以人为本、

尊重自然、突出特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5 一般规定 

5.1 现状调查与评价 

5.1.1 调查要求 

5.1.1.1  现状调查应依据森林康养基地的功能特征和实际需要，提出相应的调查提纲和指标体系，进

行统计和典型调查。 

5.1.1.2  现状调查应在多学科综合考察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得完整、准确的现状和历史基础

资料。 

5.1.2 调查内容 

全面收集自然条件、森林康养资源、设施条件、社会经济等现有的调查资料，认真研究分析，现状

调查类别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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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现状评价 

现状评价包括森林风景资源评价、生态环境质量和开发利用条件评价。森林风景资源评价应依据

GB/T 18005 要求执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开发利用条件评价及现状评价分级见附录B。 

5.2 主题定位及发展目标 

5.2.1 主题定位 

应依据基地的资源基础、典型特征、区位关系、发展对策等因素综合确定，定位要凸显基地核心特

色和主要功能。 

5.2.2 发展目标 

基地在社会、生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应依据基地的性质和社会需求提出，制定目标应

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并根据规划期限，区分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 

5.3 功能分区 

5.3.1 康养区 

康养区是指拥有优越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森林风景资源，方便开展森林康养活动的区域。每个森林康

养基地应规划一定规模的康养区。康养区应结合现代医学和中医等传统医学，配置一定医疗条件，合理

规划康复、疗养、养老、露营等设施。 

5.3.2 游憩区 

游憩区是指森林风景资源良好、气候宜人、适宜开展森林康养游憩活动的区域，是森林康养基地的

预留区域。游憩区以康养道路为串联，可根据基地功能特色规划休闲游憩区、科普教育区、体育活动区

等： 

a) 休闲游憩区是游客游览观光的区域，在不降低景观质量的条件下，可根据需要设置服务与游憩

设施；

b) 科普教育区是针对青少年群体而划定的区域，以森林资源和森林风景为依托，可规划自然教育

中心、森林木道、健康养生课堂等科普教育设施；

c) 体育活动区是为满足康养人群运动健身、康复锻炼需求而划定的区域，以山地自然条件为依托，

可规划体育竞技、运动健身等设施。

5.3.3 接待区  

接待区是指为满足康养基地管理和接待服务需要而划定的区域。接待区应在生态环境低敏感区域设

置，规划管理、服务接待、停车、食宿、购物等设施。 

5.4 客源市场分析与预测 

参照GB/T 20416相关要求执行。 

6 专项规划 

6.1 保护规划 

6.1.1 资源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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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确定需要保护的动植物资源和森林风景资源的类型、名称、位置、规

模及保护价值等。 

6.1.1.2  对确定需要保护的资源，提出保护措施，包括管理、建设和技术等方面的要求。 

6.1.2 环境保护规划 

6.1.2.1  环境保护规划应包括环境空气、水体、土壤、噪声、污染物排放、垃圾处理等内容。 

6.1.2.2  分析基地生态环境与基地活动以及外部空间的相互关系，针对基地环境现状和影响环境的各

种因素，提出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具体技术措施。 

6.1.3 防灾规划 

6.1.3.1  防灾规划包括森林火灾防治、有害生物防治、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灾害防治等内容。 

6.1.3.2  防灾规划参照 LY/T 2005 相关要求执行。 

6.2 康养服务设施规划 

6.2.1 基本要求 

6.2.1.1  康养服务设施应依据基地各功能区的性质和特点，游人规模与结构，以及用地、淡水、环境

等条件，合理设置相应种类、级别、规模的设施项目。 

6.2.1.2  选址应与地貌、山石、水体、植物等景观要素和自然环境相协调。 

6.2.1.3  建筑高度应以不超过周边林分高度为宜。 

6.2.1.4  为减少人工设施，康养服务设施宜集中布设、合并建设。 

6.2.1.5  建筑用地应尽量少占林地，减少对森林环境的影响。 

6.2.2 基本康养服务设施规划 

6.2.2.1  康养健身设施 

6.2.2.1.1 以森林医学为基础，充分利用森林康养功能，结合地形及资源环境，以满足养生、健身、

康复和辅助治疗等需要为目的，合理规划康养健身设施。 

6.2.2.1.2 康养健身设施一般包括森林浴场、温泉浴场、森林保健中心、休闲座椅、步道、自行车道

等。 

6.2.2.2  医疗设施 

6.2.2.2.1 以满足检查诊断、心理咨询、慢病康复、疗养等需要为目的，合理规划医疗设施。 

6.2.2.2.2 医疗设施可与当地医疗机构结合，应具有二级以上医院医疗保障，具备处理常见病和进行

意外伤害应急救护的能力。 

6.2.2.3  住宿设施 

6.2.2.3.1 依据森林康养活动的内容、区内资源特色以及最适资源承载量等因子进行规划。 

6.2.2.3.2 住宿设施一般包括康养所、森林酒店、树屋、野外休息场所等。 

6.2.2.4  餐饮设施 

6.2.2.4.1 规划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符合健康理念的餐饮设施，开展食疗、茶疗等。 

6.2.2.4.2 餐饮设施一般包括绿色餐厅、餐饮服务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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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管理服务设施 

6.2.2.5.1 管理服务设施一般宜在接待区，满足日常管理工作的需要。 

6.2.2.5.2 管理服务设施一般包括康养服务中心、管理用房等。 

6.2.2.6  公共厕所 

结合基地路网、设施布局和游客集散情况设置，服务半径≤600m，均采用生态厕所。 

6.2.3 其他康养服务设施规划 

6.2.3.1  科普教育设施 

6.2.3.1.1 以普及宣传森林资源知识、森林生态文化、森林康养知识等为目的，合理规划科普教育设

施。 

6.2.3.1.2 科普教育设施一般包括森林课堂、自然教育中心、森林博物馆等。 

6.2.3.1.3 重点在接待区及游憩区建设科普教育设施，多渠道开展当地森林康养宣传。 

6.2.3.2  休闲娱乐设施 

6.2.3.2.1 重点在接待区及游憩区规划建设，满足休闲游憩需要。 

6.2.3.2.2 休闲娱乐设施规划按照 LB/T 047 中 4.3.3 要求执行。 

6.2.3.3  购物设施 

重点在接待区及游憩区规划建设，可销售特色化、系列化、品牌化康养类产品。 

6.2.3.4  环境监测设施 

规划应提出环境监测方案，包括监测指标、监测技术方法、监测设施设备、信息系统建设等，并实

时显示监测数据。 

6.2.3.5  无障碍设施 

6.2.3.5.1 基地应充分考虑残障人士、老年人、病人等特殊人群的需求，提供无障碍服务。 

6.2.3.5.2 无障碍设施按照 GB 50763 第 3 项要求执行，无障碍设施符号按照 GB/T 10001.9 要求执行。 

6.2.3.6  导览标识 

按照 GB/T 10001.1 要求执行。 

6.3 基础设施规划 

6.3.1 一般规定 

6.3.1.1  基础设施规划应在调查掌握基础设施现状的情况下，提出各项基础设施的目标任务、建设内

容、规模、布设地点等。 

6.3.1.2  基础设施规划包括道路交通、给排水、供电、通信网络等，根据实际需要还可进行供热、广

播电视、燃气等设施规划。 

6.3.1.3  基础设施建设应尽量不破坏生态环境及景观，满足安全、卫生、节约、便于维修和与附近城

镇联网的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3.2 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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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车行道 

6.3.2.1.1 车行道路宜达到林Ⅲ级道路标准，在适当距离内设置错车道，符合安全行车的基本要求。 

6.3.2.1.2 车行道路沿途宜依据地形设置道路眺望点，以便路旁停车、眺望、赏景或拍摄。 

6.3.2.2 步道 

6.3.2.2.1 可根据实际需要规划登山步道、徒步步道、康养步道等。 

6.3.2.2.2  康养步道应结合运动医学设置，避免坡度过陡，路面材料宜就地取材，体现自然化特色。 

6.3.2.2.3 步道原则要求环形闭合，以 6 h 完成往返为最长限度，宽度以 1.0 m～2.0 m 为宜。 

6.3.2.2.4 步道转弯或分道处设置路旁指示牌，并根据需要设置休憩平台、风雨亭等休闲设施。 

6.3.2.3 停车场 

停车场应与环境相协调，采用生态式设计，一般宜在接待区。 

6.3.3 给排水 

6.3.3.1  给排水规划应包括生产、生活和消防用水的供给、用水质量、供水方式，以及生活污水、生

产污水、雨水的排放系统。 

6.3.3.2  给排水工程规划按照 GB 50282 和 GB 50318 要求执行。 

6.3.4 供电 

6.3.4.1  供电工程规划包括供电现状分析、供电负荷预测、规划目标、设施设备建设、建设地点布局、

规格要求等。 

6.3.4.2  基地供电规划按照 GB 50293 要求执行。 

6.3.5 通信网络 

6.3.5.1  通信网络规划包括电信、邮政、互联网等内容，应根据基地布局、保护管理和功能需要合理

规划，形成完整的通信网络。 

6.3.5.2  通信网络工程规划按照 GB/T 50853 要求执行。 

6.4 康养产品规划 

6.4.1 康养产品类型包括康复疗养类产品、保健养生类产品、运动健身类产品、自然教育类产品等，

如表 1 所示。 

表1 森林康养产品类型 

类 型 产品种类 

康复疗养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疗法、中医特色疗法、心理疏导、慢病康复、食疗等。

保健养生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森林浴、日光浴、温泉浴、中药浴、森林绿色食品养生等。

运动健身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散步、慢跑、登山、瑜珈、骑行、作业疗法、运动功法等。

自然教育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森林课堂、营地教育、校外素质教育等。 

6.4.2 康养产品规划应与基地功能区划充分结合，根据各区资源、环境、设施及功能要求，合理确定

产品类型，产品类型可为一类或多类。 

6.5 康养林经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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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采用近自然林经营技术，在合适地段营建景观优美、林分健康、生态优良、功能健全的森林康

养林体系。 

6.5.2 结合功能区布局，针对性营造、补植景观类、精气类和芳香类植物，提升森林康养功能。 

7 康养人数容量 

7.1 测算因素 

对一定规划范围的康养人数容量，应综合分析该地区的生态允许标准、康养人群心理标准、功能技

术标准等因素而确定。 

7.2 测算方法 

游客容量的测算可采用卡口法、线路法、面积法等： 

a) 卡口法：实测卡口处单位时间内通过的合理康养人数，以“人次/单位时间”表示；

b) 线路法：每个访客所占平均道路长度，康养区 20～30 m/人，其他区域 10～15 m/人；

c) 面积法：每个访客所占平均游览面积，康养区 600～1000 m
2
/人，其他区域 300～500 m²/人。

8 分期建设规划 

8.1 规划分期 

8.1.1 森林康养基地规划分期可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 

8.1.2 近期规划：5年以内；中期规划：5～10 年；远期规划：10 年以上。 

8.2 分期建设 

根据森林康养基地分区性质、建设目标及建设项目的轻重缓急等，分别提出各期发展重点、主要内

容、投资估算等。重点做好近期规划。 

9 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9.1 投资估算 

列出投资估算依据，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分建设期进行估算，分述投资估算结果与构成。根据森林康

养基地经营管理情况，提出资金筹措途径。 

9.2 效益分析 

森林康养基地效益分析，应按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10 保障措施 

根据对森林康养基地规划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途径，

保证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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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文件组成 

应包括规划文本、规划附表、规划附图、规划附件等。规划文本参考提纲及图纸目录参见附录C。 



DB52/T 1197—2017

9 

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森林康养基地现状调查内容 

表 A.1 森林康养基地现状调查内容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1.气候条件 温度、光照、湿度、降水、风等。 

2.植被条件 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通视度、树种及林分组成。 

3.动物资源条件 动物种类及其栖息环境、分布区域、活动规律等。 

4.水文条件 江河湖的水位、流量、流向、水温、洪水淹没线；地下水、水利工程设施等。

5.地文条件 土壤、地质、地貌、海拔等。 

一、自然条件 

6.自然灾害 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等。 

1.生态环境
大气质量、地表水质量、空气负离子水平、人体舒适度指数、空气细菌含量、

声环境质量、环境辐射水平等环境状况。 

自然景观资源：地文景观、生物景观、水文景观、天象景观等。 二、森林康养资源 

2.森林风景资源

人文景观资源：文物古迹、现代建筑、民俗风情等。 

1.康养服务设施
基地及周围可依托的康养健身、医疗、食宿、管理、科普、娱乐、购物、环

境监测、无障碍设施、导览标识等设施情况。 

2.道路交通
与周边大、中城市及相邻旅游区（点）的交通联系状况，基地内部道路交通

状况。 

3.供电
电源，现有输（变）电线路及供电设备，供电增容的可能条件及电力规划等

情况。 

4.给排水
水源、供水设备、扩大供水的可能性及发展规划；调查排水及防洪设施情况；

污水处理情况等。 

5.通信 通信设施种类、拥有量、便捷程度、覆盖情况等。 

三、设施条件 

6.其他设施工程 环保、环卫、防灾、建筑物等基础工程的现状及规划资料。 

1.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人口资料、涉及村镇、经济发展情况等。 

2.管理经营状况 基地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人员结构，生产经营与自养能力等。 
四、社会经济 

3.客源市场

基地已开放的景区（景点）、康养项目（活动）、游人结构、人次、时间、

季节等；森林康养基地主要客源地情况；各节假日到基地游憩的人数、组成、

停留时间及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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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森林康养基地现状评价 

表B.1 森林康养基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表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值

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GB 3095 一级标准 8 
空气质量 

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GB 3095 二级标准，且康养区达到一级标准 5 

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GB 3838 Ⅱ类标准 7 
地表水质量 

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GB 3838 Ⅲ类标准 4 

达到国家土壤环境质量 GB 15618 一级标准 6 
土壤质量 

达到国家土壤环境质量 GB 15618 二级标准 3 

平均浓度 1200 个/cm³以上，康养区达到 50000 个/cm³以上 12 

平均浓度 1200 个/cm³以上，康养区达到 5000 个/cm³以上 8 
空气负离子水

平 

平均浓度 1200 个/cm³以上，康养区达到 2000 个/cm³以上 5 

一年中人体舒适度指数为 0 级（最舒适）的天数在 250 d 以上 8 

一年中人体舒适度指数为 0 级（最舒适）的天数在 200 d 以上 6 
人体舒适度指

数 

一年中人体舒适度指数为 0 级（最舒适）的天数在 150 d 以上 4 

空气细菌含量为 300 个/ m³以下 6 

空气细菌含量为 400 个/m³以下 4 空气细菌含量 

空气细菌含量为 500 个/m³以下，且康养区达到 300 个/m³以下 3 

声环境质量达到 GB 3096 的 0 类标准 3 
声环境质量 

声环境质量达到 GB 3096 的 1 类标准，且康养区达到 0类标准 2 

注：各单项指标评分值累加得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分值，满分值为50分。 

表B.2 森林康养基地开发利用条件评价表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值

距离交通枢纽和干线 0.5 h～1h 车程 5 
区位条件 

距离交通枢纽和干线 1 h～2h 车程 3 

高速公路、国道或省道相连，有交通车随时可达；或水路较方便，在当地交

通中占有重要地位 
5 

外部交通 

省道或县级道路相连，交通车较多；或水路较方便，有客运 3 

区内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具备游览的通达性 5 
内部交通 

区内交通方式较为单一 3 

有自有水源或各区通自来水，有充足变压电供应，有较为完善的内外通讯条

件，康养服务设施较好 
5 

设施条件 

通水、电，有通讯和接待能力，但各类基础及服务设施条件一般 3 

注： 各单项指标评分值累加得出开发利用条件评价分值，满分值为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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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森林康养基地评价分级表 

级别 分值范围（分） 适用范围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分值 41～50  

森林风景资源评价分值 ＞15   一级 

开发利用条件评价分值 ＞10  

森林医院、高水平疗养区、养老区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分值 36～40  

森林风景资源评价分值 ＞15   二级 

开发利用条件评价分值 ＞10  

健身疗养、森林保健中心、森林浴场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分值 26～35  

森林风景资源评价分值 ＞10  三级 

开发利用条件评价分值 ＞10  

森林游憩、森林浴场、森林教育



DB52/T 1197—2017

12 

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规划文本参考提纲及图纸目录 

C.1 规划文本参考提纲

第一章 基本情况 

第一节 位置与范围 

第二节 自然地理概况 

第三节 社会经济条件 

第四节现状调查与评价 

第五节 SWOT分析 

第二章 总 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第二节 规划原则 

第三节 规划依据 

第四节 规划分期 

第三章 主题定位与发展布局 

第一节主题定位 

第二节功能分区 

第三节 分区建设规划 

第四节 土地利用平衡 

第四章 康养产品规划 

第一节康养产品规划 

第二节 营销策划 

第五章 容量估算及客源市场分析 

第一节 容量估算 

第二节 客源市场分析与预测 

第六章 资源与环境保护规划 

第一节重要森林风景资源保护规划 

第二节 环境保护规划 

第三节 防灾规划 

第四节 监测、应急管理规划 

第七章设施工程规划 

第一节 基础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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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康养服务设施规划 

第三节 解说系统规划 

第八章 康养林经营规划 

第一节 康养林经营管理 

第二节 康养林规划 

第九章 管理经营规划 

第一节 管理体制规划 

第二节 运营规划 

第十章 分期建设规划 

第一节 近期建设目标及建设重点工程 

第二节 中远期建设目标及建设重点工程 

第十一章 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第一节 投资估算 

第二节 资金筹措 

第三节 效益分析 

第十二章 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法律与政策保障 

第二节 人才保障 

第三节 经费保障 

C.2 规划图纸

C.2.1 图纸规格

根据森林康养基地规模、开发要求确定合理的图纸比例尺，一般为1:2000～1:10000。 

C.2.2 基本图纸

C.2.2.1 区位交通分析图。

C.2.2.2 土地利用现状图。

C.2.2.3 资源现状分布图。

C.2.2.4 功能分区图。

C.2.2.5 总体布局图。

C.2.2.6 土地利用规划图。

C.2.2.7 康养服务设施规划图。

C.2.2.8 道路交通规划图。

C.2.2.9 给排水工程规划图。

C.2.2.10 供电、通信网络工程规划图。

C.2.2.11 近期建设项目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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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推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计算方法 

人体舒适度指数是指根据气温、湿度、风速的测量值计算指数值，再利用指数的大小划分等级并确

定舒适程度。目的是为了从气象角度来评价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人的舒适感。

)45()32(2.182.3)002.088.0()18.18818.1( ttvftSSD   ………（D.1） 

式中：

SSD——人体舒适度指数； 

T  ——平均气温（℃）； 

F  ——相对湿度（%）； 

V  ——平均风速（m/s）。 

表D.1 人体舒适度指数范围与等级 

指数范围 人体感觉 等级 

SSD<25 寒冷，极不舒适 -4 级

25≤SSD<38 很冷，很不舒适 -3 级

38≤SSD<50 偏冷，不舒适 -2 级

50≤SSD<58 偏凉，较舒适 -1 级

58≤SSD<70 最舒适 0 级 

70≤SSD<75 偏暖，较舒适 1 级 

75≤SSD<79 偏热，不舒适 2 级 

80≤SSD<85 炎热，很不舒适 3 级 

SSD≥85 酷热，极不舒适 4 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